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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框架采购合同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合同基本情况 

公司持股 97.19%的控股子公司国能子金电器（苏州）有限公司于近日与江

苏省电力公司物资采购与配送中心签订了《江苏省电力公司 2012 年第一批协议

库存框架采购合同》（以下称“框架合同”），采购产品为 10KV 油浸变压器，采购

总金额暂定为人民币 6866.13 万元（因最终采购数量可能有小范围的波动），目

前框架合同已生效。 

二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

江苏省电力公司成立于 1988年12月，是国家电网公司系统的省级电力公司。

主要从事江苏境内电网建设、管理，经营江苏境内电量销售业务。同时还管理与

电力有关的设计、施工、修造、科研等单位，服务全省 3000 余万电力客户。江

苏省电力公司为公司一直以来的合作客户，履约情况一直良好。公司与江苏省电

力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公司已与江苏省电力公司及其下属单位有长期的业务往来，2011 年公司在

江苏省电力公司招标活动中中标总金额为 14334 万元，约占公司 2011 年经审计

的营业总收入的 23.49%，今年以来公司在江苏省电力公司招标活动中中标总金

额为 8414 万元(不含本次)，上述中标对应的项目已部分履行完毕，其余部分正

在履行中。 

三、框架合同的主要内容 

1、框架合同双方 

买方： 江苏省电力公司物资采购与配送中心 

卖方： 国能子金电器（苏州）有限公司 

2、合同标的数量及价格 



标的名称：10KV 油浸变压器 

采购数量：以 2869 台为基数，不少于该基数的 90%，不多于该基数的 110%。 

采购总金额：暂定为人民币 6866.13 万元，最终价格视实际采购数量而定。 

3、价款支付 

买方以采购订单的方式执行具体采购，采购订单合同货物价款按照

0:10:0:0 的方式支付货款，即该采购订单全部合同货物出厂试验合格并交货后，

卖方凭到货验收单、增值税专用发票办理到货款支付申请手续。买方在申请手续

办理完毕后 30 个工作日内支付货款。 

4、合同生效及有效期 

本合同在经双方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公章或

合同专用章后生效。自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年内发出的采购订单有效，一年期满，

未完成已标价合同货物清单列明数量 90%的，本合同自动延长至已标价合同货物

清单列明数量 90%执行完毕后终止。 

5、其他约定 

合同期内，涉及原材料（含有色金属）价格可能波动较大的，价格联动计算

办法按照采购文件约定执行。 

四、框架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

框架合同采购金额 6866.13 万元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总收入的

11.25%，框架合同的履行会对公司 2012 年及 2013 年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产生一

定的积极影响，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不产生重大影响。 

五、项目履行的风险提示  

1、具体项目的采购订单发出时间及采购进程具有不确定性。 

2、项目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二年九月十一日 

 




